	XXX股份有限公司

「委外執行內部稽核」委託契約書


「委外執行內部稽核」委託契約書
XXX股份有限公司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立契約書人：

XXX會計師事務所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茲為甲方委託乙方進行公司「委外執行內部稽核」工作，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，以資共守： 

ㄧ、執行範圍：詳徵案說明
二、執行地點：XXX股份有限公司。
三、查核期間：98年01月01日至98年12月31日止。
四、執行週期：依所定方法X月稽核乙次。

五、稽核人員：每次至少X人。

六、稽核天數：每次至少X個工作天。

七、交付報告：至少每兩月交付「委外執行內部稽核」相關報告，並追蹤前期稽核缺失事項改善情形，交付時間為稽核後之次月一日下午十七時前交付甲方稽核室。乙方交付報告之內容，應依相關規範撰寫，並不得有虛偽或記載不實情事，如甲方對於該報告內容有不明瞭或認有加強必要時，乙方應予說明或配合加強，不得藉詞拒絕或拖延。

八、委託金額：新台幣（下同）XXX萬元整（含稅，下同）。乙方因執行受託事項所發生之交通費、誤餐費、文件印製費、打字費、郵電費、代墊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，由乙方自行吸收，不得以任何名目要求甲方另行支付其他費用。

九、付款方式：前條費用，甲方於收到乙方發票後（需配合甲方公司內部作業時間），應將費用直接匯至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。
十、乙方於執行內部稽核過程中所需之相關資料由甲方提供，乙方應於工作進行中與甲方指定之專案負責人保持密切聯繫，並隨時告知工作進度及任何重要資訊及發現。
十一、乙方應依專業進行本案，本案專案計畫主持人將負責召集相關人員共同進行。為期專案之順利進行，甲方亦指派專責人員與乙方上述專案聯絡人配合。

十二、乙方依本約完成之稽核及評估報告等書面文件，其著作權（含著作財產權、著作人格權）屬甲方所有，未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提供他人或為其他目的之利用。
十三、乙方需對本次委任事項提出獨立性聲明及保密協議。對於甲方提供之所有資訊，均負有保密之責任及義務，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，不得任意加以複製或提供任何第三者知悉，或私自攜出甲方營業所在地之外。

十四、違約罰則：除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違約方之事由外，違約之一方應對他方支付違約賠償：

(1)乙方若未能依第七條約定時間完成稽核及評估報告，每月並將報告交付甲方，每逾一日，應按契約總價百分之一支付甲方做為違約賠償。
(2)甲方若未能依第九條約定時間付款乙方，每逾一日，應按契約總價百分之一支付乙方做為違約賠償。
(3)乙方如有違反前條保密義務，除須負相關法律責任外，並應支付甲方壹拾萬元違約賠償，以及就實際損害所生之損害賠償。

(4)除本條前述約定外，訂約之任一方對於契約約定事項如有違反或不履行，經他方以書面催告仍不加改善，或無法改善者，他方除得終止本約外，並得就所受損害要求賠償。

十五、附則：

(1)本契約書所為之各項通知或請求，除另有約定外，均應以書面為之。

(2)訂約任一方之地址如有變更，應以書面通知他方，如怠於通知，他方將有關文書按本契約記載之通信地址以掛號郵件寄發後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，即視為到達。

(3)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、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。
(4)如因本契約事項涉訟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(5)本契約書正本及副本各二份，由雙方各存執正(副)本各一份備查。
立契約書人：

甲  方：

代表人：

地  址：

乙  方：

代表人：   

地  址：

中華民國X十X年X月XX日

